附件1
钦州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筹设同意现场验收标准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筹设单位
自评
	现场验收
结果

	一、
学校
网点
布局、
选址
	（一）学校
网点布局
	1.学校网点布局应符合下列原则：（1.）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2）远离物理、化学污染源，避开地震危险地、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河流及水域；（3）学校应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4）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实地查看
	
	

	
	
	2.学校服务半径要根据学校规模、交通及学生住宿条件、方便学生就学等原则确定。学生不应跨越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车流量大、无立交设施的城市主干道上学。
	
	
	

	
	（二）
校址选择
	1.新建的学校，校址应选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排水通畅、环境适宜、公用设施比较完善、远离污染源的地段。应避开高层建筑的阴影区、地震断裂带、山丘 地区的滑坡段、悬崖边及崖底、河湾及泥石流地区、水坝泄洪区等不安全地带。架空高压输电线、高压电缆及通航河道等不得穿越校区。
	
	
	

	
	
	2.学校不应与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公安看守所等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以及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毗邻。
	
	
	

	
	新建校舍必备材料
	1.立项申请和批复：《民办学校项目立项报告》、批复文件
	查看原件
	
	

	
	
	2.初步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查看原件
	
	

	
	
	3.定点文及附图（最终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查看原件
	
	

	
	
	4可行性报告和环评报告
	查看原件
	
	

	
	
	5.地质灾害评估报告
	查看原件
	
	

	
	
	6.学校布局规划（建筑单体方案）
	查看原件
	
	

	
	
	7.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
	查看原件
	
	

	
	
	8.不动产权证或土地证、法人证书
	查看原件
	
	

	
	
	9.学校近三年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查看原件
	
	

	
	
	10.《承诺书》
	查看原件
	
	

	检查结果
（核查人员签字）
	
	
	
	

	勘验科室
负责人签字
	
	
	
	


附件2
钦州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筹设期满）设立现场验收标准
	目录
	项目
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现场验收
结果

	一、
办学
条件
	（一）
校舍
组成
	学校规模: 应当具备基本的办学规模，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1200人以上。
	查看设置
	
	

	
	
	学校校舍由教学实训用房、教学辅助用房及行政管理用房和生活用房等三部分组成。
	实地查看核实
	
	

	
	
	1.教学实训用房：普通教室、合班教室、基础课实验室及实训用房等。
	实地查看核实
	
	

	
	
	2.教学辅助及行政管理用房: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考研室等。
	实地查看核实
	
	

	
	
	3.生活服务用房：应根据办学的实际需要设置教职工单身宿舍、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开水房、汽车库、配电室、教职工与学生厕所等用房；可设置学生宿舍、锅炉房、浴室、自行车库等用房。
	实地查看核实
	
	

	
	（二）
校舍
场地
	1.校园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建筑面积及体育运动场地与学校规模相适应。（见文件规定）
	1.现场实地查
看、核实。
2.查看建筑平
面图和校园总平面图。
	
	

	
	
	2.运动场地铺设塑胶地面（或人工草皮）、塑胶跑道。
	
	
	

	
	
	3.校舍场地有安全警示标志，并设置有无障碍设施（有无障碍设施符合规范要求）。
	
	
	

	
	（三）
教学
装备
	1.应当具有与专业设置相匹配、满足教学要求的实验、实习设施和仪器设备。工科类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2500元。
	实地查看核实
	
	

	
	
	2.图书馆和阅览室：适用印刷图书生均不少于30册；报刊种类80种以上；教师阅览（资料）室和学生阅览室的座位数应分别按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20％和学生总数的10％设置。
	实地查看核实
	
	

	
	
	3.实习、实训基地：要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要。
	实地查看核实
	
	

	
	
	4.要具备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现代远程职业教育及学校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其中，学校计算机拥有数量不少于每百生15台。
	实地查看核实
	
	

	
	（四）
教职工配备
	1.师生比达到：1:20（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左右）；
	查看教职工合同核实
	
	

	
	
	2.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不低于20%
	
	
	

	
	
	3.专业教师数应不低于本校专任教师数的50%，其中双型教师不低于30%，每个专业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2人。
	
	
	

	二、校园规划设计
	校园规划设计
	1.校园的总体规划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并根据需要适当预留发展余地。教职工住宅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不应建在校园内。
	实地查看核实
	
	

	
	
	2.校园总平面设计宜按教学、体育运动、生活、勤工俭学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合理布局。各区之间要联系方便、互不干扰。教学楼应布置在校园的静区，并保证良好的建筑朝向。校园内各建筑之间、校内建筑与校外相临建筑之间的间距应符合城市规划、卫生防护、日照、防火等有关规定。
	实地查看核实
	
	

	
	
	3.校园、校舍应整体性强。建筑组合应紧凑、集中，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要力求体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具有优秀历史文化重大价值的校园及校舍应依法保护，并合理保持其特色。校园绿化、美化应结合建筑景观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以形成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
	实地查看核实
	
	

	
	
	4.体育活动场地与教学楼应有合理的间隔，并应联系便利。设有环形跑道的田径场地、球类场地，其长轴宜为南北方向。
	实地查看核实
	
	

	
	
	5.校园内的主要交通道路应根据学校人流、车流、消防要求布置。路线要通畅便捷，道路的高差处宜设坡道。路上的地下管线井盖，应与路面标高一致。
	实地查看核实
	
	

	
	
	6.室外上下水、煤气、热力、电力、通讯等地下管线，应根据校园总体规划的要求合理布置，并按防火规范要求在适当位置设置室外消防栓供水接口。变配电系统应独立设置，规划设计用电负荷应当留有余量。室外多种管线的敷设应用地下管沟暗设。
	实地查看核实
	
	

	
	
	7.学校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应便于学生就学，有利于人流迅速疏散，不宜紧靠城市主干道。校门外侧应留有缓冲地带和设置警示标志。
	实地查看核实
	
	

	
	
	8.旗杆、旗台应设置在校园中心广场或主要运动场区等显要位置。
	实地查看核实
	
	

	
	
	9.校园应有围墙，沿主要街道的围墙宜有良好通透性。
	实地查看核实
	
	


	目录
	表 1  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
自评
	检查结果

	三、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类别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4000人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类
	22710
	43700
	63090
	81000
	
	
	
	
	实地查看核实
	
	

	
	第二产业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23300
	44820
	64680
	83000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类
	
	
	
	
	
	
	
	
	实地查看核实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旅游服务类
	
	
	
	
	
	
	
	
	
	
	

	
	
	文化艺术、体育与健身类
	
	
	
	
	
	
	
	
	
	
	

	
	注：①表上建筑面积以墙厚 240ｍｍ计算，寒冷和严寒地区学校的校舍建筑面积指标，可根据实际墙厚增加。
②表中不含自行车存放面积。自行车的存放面积应按 1ｍ2/辆计，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另行增加，并宜在建筑物内设半地下室解决。

	四、教学用房配置标准
	表2    教学实训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农林牧渔类
	普通教室
	
	1.13
	
	1.07
	
	1.02
	
	
	实地查
看核实
	
	

	
	
	合班教室
	9690
	0.15
	18400
	0.14
	26220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7.74
	
	7.35
	
	6.98
	
	
	
	
	

	
	
	小计
	
	9.69
	
	9.20
	
	8.74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普通教室
	
	1.13
	
	1.07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8.33
	
	7.91
	
	7.51
	
	
	
	
	

	
	
	小计
	10280
	10.28
	19520
	9.76
	27810
	9.27
	
	
	
	
	

	四、教学用房配置标准
	交通运输类
	普通教室
	
	1.13
	
	1.07
	
	1.02
	
	
	实地查
看核实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9.17
	
	8.71
	
	8.27
	
	
	
	
	

	
	
	小计
	11120
	11.12
	21120
	10.56
	30090
	10.03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普通教室
	
	1.31
	
	1.24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6.5
	
	6.18
	
	5.87
	
	
	
	
	

	
	
	小计
	8290
	8.29
	15740
	7.87
	22410
	7.47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普通教室
	
	1.31
	
	1.24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20
	
	6.84
	
	6.50
	
	
	
	
	

	
	
	小计
	8990
	8.99
	17060
	8.53
	24300
	8.10
	
	
	
	
	

	
	旅游服务类
	普通教室
	
	1.31
	
	1.24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5
	
	7.13
	
	6.77
	
	
	
	
	

	
	
	小计
	9290
	9.29
	17640
	8.82
	25110
	8.37
	
	
	
	
	

	
	文化艺术、体育与健身类
	普通教室
	
	1.31
	
	1.24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00
	
	6.65
	
	6.32
	
	
	
	
	

	
	
	小计
	8790
	8.79
	16680
	8.34
	23760
	7.92
	
	
	
	
	

	
	注：每套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

	目录
	用房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一）普通教室
	每班设 1 间，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二）合教班、基础课实验室、实训用房
	均应配置与专业相应的基础课实验室、合班教室、实训用房等专用教室及辅助用房。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三）教学辅助及行政管理用房
	均应配置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教研室等公共教学用房及辅助用房。公共教学用房的建筑面积，应分别不宜小于表 3 的规定。
	
	
	

	
	表3  公共教学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图书阅览室
	700
	0.07
	1340
	0.67
	1920
	0.64
	
	
	实地查看核实
	
	

	
	心理咨询室
	50
	0.05
	80
	0.04
	90
	0.03
	
	
	
	
	

	
	风雨操场
	1100
	1.10
	2100
	1.05
	3000
	1.00
	
	
	
	
	

	
	行政办公室
	1050
	1.05
	2000
	1.00
	2850
	0.95
	
	
	
	
	

	
	教研室
	800
	0.80
	1520
	0.76
	2160
	0.72
	
	
	
	
	

	
	小计
	3700
	3.70
	7040
	3.52
	10020
	3.34
	
	
	
	
	

	
	注：各种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其他办公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办公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用房面积不宜小于表3的规定。

	六、生活用房的配置标准
	表4  生活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实地查看核实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学校类别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学生宿舍
	5250
	5.25
	10500
	5.25
	15750
	5.25
	
	
	
	
	

	
	食堂
	1200
	1.20
	2280
	1.14
	3240
	1.07
	
	
	
	
	

	
	单身教工宿舍
	270
	0.27
	540
	0.27
	810
	0.27
	
	
	
	
	

	
	其他附属用房
	2600
	2.60
	4940
	2.47
	7050
	2.35
	
	
	
	
	

	
	小计
	9320
	9.32
	18260
	9.13
	26850
	895
	
	
	
	
	

	
	学校应配置生活用房，其他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各类生活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4 的规定。

	目录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七、室内环境
	表 6   各类用房平均照度表
	
	
	

	
	用房名称
	平均照度（LX）
	规定照度的平面
	照度均匀度
	
	
	

	
	普通教室、实验室、合班教室、多功能教室、心理咨询、室、办公室、会议室、卫生保健室
	300
	桌面
	不低于 0.7
	实地查看核实
	
	

	
	
	
	
	
	
	
	

	
	教室前方黑板
	500
	黑板垂直面
	
	
	
	

	
	计算机教室、图书阅览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德育展览室
	300
	桌面
	
	
	
	

	
	体育活动室
	100
	地面
	
	
	
	

	
	厕所、走道、楼梯间
	100
	地面
	
	
	
	


1.采光。应保证教室、图书阅览室及实验室等主要教学用房的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教学用房宜双侧采光，主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 左侧，主要采光窗窗台高度宜为 900ｍｍ。教学及办公用房的采光玻地比（窗户的透光面积与室内楼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并应防止眩光。 2.照明。教学、办公用房应采用配有保护角灯罩的荧光灯具，不得用裸灯。教学用房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悬挂高度必须满足照度均匀 度的要求，达到规定的照度标准。灯具悬挂高度距桌面不应低于 1700ｍｍ。生物实验室的实验桌上宜设局部照明。 教学用房的照明要能够分楼、分层、 分部位控制。各类用房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表 6 的规定 。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实际配置
情况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八、学校体育场地
	（一）体育场地
	运动场地类别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田径场（块）
	300 米环形跑道（4道）
	300 米环形跑道（8道）
	300 米环形跑道（6道）
	
	实地查看核实
	
	

	
	
	篮球场（块）
	2
	2
	3
	
	
	
	

	
	
	排球场（块）
	1
	2
	2
	
	
	
	

	
	
	器械体操区
	100 平方米
	150 平方米
	200 平方米
	
	
	
	

	
	
	注：1.300 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 100 米的直跑道，200 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 60 米直跑道。
2.田径场内应设置 1～2 个沙坑（长 5～6 米、宽 2.75～4 米，助跑道长 25～45 米）。
3.器械体操区学校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集中或分散配备。

	
	体育器材室
	应根据学校班级的规模设置体育器材室一间。
	看核实
	
	

	九、教学卫生标准
	（一）教室
	1.普通教室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1.13 平方米。
	实地查看核实
	
	

	
	
	2.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应有 2 米以上距离。
	
	
	

	
	
	3.教室内各列课桌间应有不小于 0.6米宽的纵向走道，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 0.6 米的横行走道。后排课桌后缘距黑板不超过 9 米。
	
	
	

	
	（二）课桌椅
	1.教室内在座学生应每人一席。
	实地查看核实
	
	

	
	
	2.每间教室内至少应设有 2 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
	
	
	

	
	（三）黑板
	1.黑板应完整无破损、无眩光，挂笔性能好，便于擦拭
	实地查看核实
	
	

	
	
	2.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1.1 米;讲台桌面距教室地面的高度一般为 1.2 米。
	
	
	

	
	（四）教室采光
	1.单侧采光的教室光线应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双侧采光的教室主采光窗应设在左侧。
	实地查看核实
	
	

	
	
	2.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
	
	
	

	
	
	3.教室采光玻地比（窗的透光面积与室内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检查结果
	

	十、教学卫生标准
	（五）教室照明
	1.课桌面和黑板照度应分别不低于 150LX 和 200LX，照度分布均匀。自然采光不足时应辅以人工照明
	实地查看核实
	
	

	
	
	2.教室照明应配备 40 瓦荧光灯 9 盏以上，并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灯管宜垂直于黑板布置。教室照明应采用配有灯罩的灯具，不宜用裸灯，灯具距桌面的悬挂高度为 1.7－1.9 米 。
	
	
	

	
	
	3.黑板照明应设 2 盏 40 瓦荧光灯，并配有灯罩。
	
	
	

	
	（六）教室微小气候
	1.教室应设通气窗，寒冷地区应有采暖设备。
	实地查看核实
	
	

	
	
	2.新装修完的教室应进行室内空气检测，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可投入使用，并保持通风换气
	
	
	

	十一、生活设施标准
	（一）学生宿舍
	1.学生宿舍不应与教学用房合建。男、女生宿舍应分区或分单元布置。一层出入口及门窗，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实地查看核实
	
	

	
	
	2.学生宿舍的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3平方米。
	
	
	

	
	
	3.应保证学生一人一床，上铺应设有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栏。
	
	
	

	
	
	4.宿舍应保证通风良好，寒冷地区宿舍应设有换气窗。
	
	
	

	
	
	5.学生宿舍应设有厕所、盥洗设施。宿舍设室外厕所的，厕所距离宿舍不超过 30 米，并应设有路灯
	
	
	

	
	（二）学生集体食堂
	1.学校食堂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实地查看核实
	
	

	
	
	2.食堂应距污染源 25 米以上。
	
	
	

	
	
	3.食堂应有相对独立的食品原料存放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备餐场所、更衣室等。
	
	
	

	
	
	4.食堂加工操作间最小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8 平方米；墙壁应有 1.5 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装修的墙裙（餐间墙裙到顶）；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装修；配备有足够的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以及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
	
	
	

	
	
	5.食堂应当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设施设备。采用化学消毒时，需具备 2 个以上的水池（容器），不得与清洗蔬菜、肉类等设备混用。
	
	
	

	
	（三）学校生活饮用水
	1.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安全卫生的饮水以及相关设施。
	实地查看核实
	
	

	
	
	2.供学校生活用水的自备井、二次供水的储水池（罐），应有安全防护和消毒设施，自备水源必须远离污染源。
	
	
	

	
	
	3.采用二次供水的学校应取得有效的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学生供水。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十一、生活设施标准
	（四）学校厕所
	1.新建教学楼应每层设厕所。独立设置的厕所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和食堂相距 30 米以上。
	实地查看核实
	
	

	
	
	2.女生应按每 15 人设一个蹲位；男生应按每 30 人设一个蹲位，每 40 人设 1 米长的小便槽。
	
	
	

	
	
	3.厕所内宜设置单排蹲位，蹲位不得建于蓄粪池之上，并与之有隔断；蓄粪池应加盖。
	
	
	

	
	
	4.厕所结构应安全、完整，应有顶、墙、门、窗和人工照明。
	
	
	

	十二、卫生与保健标
准
	（一）卫生（保健）室设施
	1.卫生室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实地查看核实
	
	

	
	
	2.保健室是指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在卫生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
	
	
	

	
	
	3.寄宿制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非寄宿制学校可视学校规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
	
	
	

	
	（二）卫生（保健）室人员配备
	1.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
	实地查看核实
	
	

	
	
	2．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保健教师由现任具有教师资格的教师担任。
	
	
	

	
	
	3.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保健教师应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三）卫生（保健）室设施与设备
	备以下基本设备：视力表灯箱、杠杆式体重秤、身高坐高计、课桌椅测量尺、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急救箱、压舌板、诊察床、诊察桌、诊察凳、注射器、敷料缸、方盘、镊子、止血带、药品柜、污物桶、紫外线灯、高压灭菌锅等。
	实地查看核实
	
	

	
	
	2.保健室：
（1）保健室建筑面积应大于 15 平方米，并有适应学校卫生工作需要的功能分区。（2）保健室应具备以下基本设备：视力表灯箱、杠杆式体重秤、身高坐高计、课桌椅测量尺、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急救箱、压舌板、观察床、诊察桌、诊察凳、止血带、污物桶等。
	
	
	

	学校确认
	

	评审结果
	

	审查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钦州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设立（直接设立）现场评审标准
	目录
	项目
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一、学校网点布局、选址
	（一）学校网点布局
	1.学校网点布局应符合下列原则：（1.）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2）远离物理、化学污染源，避开地震危险地、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河流及水域；（3）学校应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4）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实地查看
	
	

	
	
	2.学校服务半径要根据学校规模、交通及学生住宿条件、方便学生就学等原则确定。学生不应跨越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车流量大、无立交设施的城市主干道上学。
	实地查看
	
	

	
	选择
	1.新建的学校，校址应选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排水通畅、环境适宜、公用设施比较完善、远离污染源的地段。应避开高层建筑的阴影区、地震断裂带、山丘 地区的滑坡段、悬崖边及崖底、河湾及泥石流地区、水坝泄洪区等不安全地带。架空高压输电线、高压电缆及通航河道等不得穿越校区。
	实地查看
	
	

	
	
	2.学校不应与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公安看守所等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以及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毗邻。
	实地查看
	
	

	二、新建校舍
	新建校舍必备材料
	1.立项申请和批复：《民办学校项目立项报告》、批复文件
	查看原件
	
	

	
	
	2.初步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查看原件
	
	

	
	
	3.定点文及附图（最终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查看原件
	
	

	
	
	4.可行性报告和环评报告
	查看原件
	
	

	
	
	5.地质灾害评估报告
	查看原件
	
	

	
	
	6.学校布局规划（建筑单体方案）
	查看原件
	
	

	
	
	7.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
	查看原件
	
	

	
	
	8.不动产权证或土地证、法人证书
	查看原件
	
	

	
	
	9.学校近三年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查看原件
	
	

	
	
	10.《承诺书》
	查看原件
	
	

	目录
	项目
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三、办学条件
	校舍用房组成
	学校规模: 应当具备基本的办学规模，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1200人以上。
	查看设置
	
	

	
	
	学校校舍由教学实训用房、教学辅助用房及行政管理用房和生活用房等三部分组成。
	实地查看核实
	
	

	
	
	1.教学实训用房：普通教室、合班教室、基础课实验室及实训用房等。
	
	
	

	
	
	2.教学辅助及行政管理用房: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考研室等。
	实地查看核实
	
	

	
	
	3.生活服务用房：应根据办学的实际需要设置教职工单身宿舍、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开水房、汽车库、配电室、教职工与学生厕所等用房；可设置学生宿舍、锅炉房、浴室、自行车库等用房。
	实地查看核实

	
	

	
	（二）校舍场地
	1.校园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建筑面积及体育运动场地与学校规模相适应。（见文件规定）
	1.现场实地查看、核实。
2.查看建筑平面图和校园总平面图。
	
	

	
	
	2.运动场地铺设塑胶地面（或人工草皮）、塑胶跑道。
	
	
	

	
	
	3.校舍场地有安全警示标志，并设置有无障碍设施（有无障碍设施符合规范要求）。
	
	
	

	
	（三）教学装备
	1.应当具有与专业设置相匹配、满足教学要求的实验、实习设施和仪器设备。工科类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2500元。
	实地查看核实
	
	

	
	
	2.图书馆和阅览室：适用印刷图书生均不少于30册；报刊种类80种以上；教师阅览（资料）室和学生阅览室的座位数应分别按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20％和学生总数的10％设置。
	实地查看核实
	
	

	
	
	3.实习、实训基地：要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要。
	实地查看核实
	
	

	
	
	4.要具备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现代远程职业教育及学校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其中，学校计算机拥有数量不少于每百生15台。
	实地查看核实
	
	

	
	（四）教职工配备
	1.师生比达到：1:20（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左右）；
	查看教职工合同核实
	
	

	
	
	2.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不低于20%；
	
	
	

	
	
	3.专业教师数应不低于本校专任教师数的50%，其中双型教师不低于30%，每个专业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2人。
	
	
	

	目录
	项目
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四、校园规划设计
	校园规划设计
	1.校园的总体规划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并根据需要适当预留发展余地。教职工住宅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不应建在校园内。
	实地查看核实
	
	

	
	
	2.校园总平面设计宜按教学、体育运动、生活、勤工俭学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合理布局。各区之间要联系方便、互不干扰。教学楼应布置在校园的静区，并保证良好的建筑朝向。校园内各建筑之间、校内建筑与校外相临建筑之间的间距应符合城市规划、卫生防护、日照、防火等有关规定。
	实地查看核实
	
	

	
	
	3.校园、校舍应整体性强。建筑组合应紧凑、集中，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要力求体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具有优秀历史文化重大价值的校园及校舍应依法保护，并合理保持其特色。校园绿化、美化应结合建筑景观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以形成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
	实地查看核实
	
	

	
	
	4.体育活动场地与教学楼应有合理的间隔，并应联系便利。设有环形跑道的田径场地、球类场地，其长轴宜为南北方向。
	实地查看核实
	
	

	
	
	5.校园内的主要交通道路应根据学校人流、车流、消防要求布置。路线要通畅便捷，道路的高差处宜设坡道。路上的地下管线井盖，应与路面标高一致 。
	实地查看核实
	
	

	
	
	6.室外上下水、煤气、热力、电力、通讯等地下管线，应根据校园总体规划的要求合理布置，并按防火规范要求在适当位置设置室外消防栓供水接口。变配电系统应独立设置，规划设计用电负荷应当留有余量。室外多种管线的敷设应用地下管沟暗设。
	实地查看核实
	
	

	
	
	7.学校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应便于学生就学，有利于人流迅速疏散，不宜紧靠城市主干道。校门外侧应留有缓冲地带和设置警示标志。
	实地查看核实
	
	

	
	
	8.旗杆、旗台应设置在校园中心广场或主要运动场区等显要位置。
	实地查看核实
	
	

	
	
	9.校园应有围墙，沿主要街道的围墙宜有良好通透性。
	实地查看核实
	
	

	
目录
	表 1  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五、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类别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4000人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类
	22710
	43700
	63090
	81000
	
	
	
	
	
	
	

	
	第二产业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23300
	44820
	64680
	83000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类
	24140
	46420
	66960
	85920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21310
	41040
	59280
	76200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22010
	42360
	61170
	78600
	
	
	
	
	
	
	

	
	
	旅游服务类
	22310
	42940
	41980
	79600
	
	
	
	
	
	
	

	
	
	文化艺术、体育与健身类
	21810
	41980
	60630
	---
	---
	---
	---
	---
	
	
	

	
	注：①表上建筑面积以墙厚 240ｍｍ计算，寒冷和严寒地区学校的校舍建筑面积指标，可根据实际墙厚增加。
②表中不含自行车存放面积。自行车的存放面积应按 1ｍ2/辆计，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另行增加，并宜在建筑物内设半地下室解决。





	
六、教学配置标准
	 表 2    教学实训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农林牧渔类
	普通教室
	9690
	1.13
	18400
	1.07
	26220
	1.02
	
	
	实地查
看核实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7.74
	
	7.35
	
	6.98
	
	
	
	
	

	
	
	小计
	
	9.69
	
	9.20
	
	8.74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普通教室
	10280
	1.13
	19520
	1.07
	27810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8.33
	
	7.91
	
	7.51
	
	
	
	
	

	
	
	小计
	
	10.28
	
	9.76
	
	9.27
	
	
	
	
	

	
	交通运输类
	普通教室
	11120
	1.13
	21120
	1.07
	300903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9.17
	
	8.71
	
	8.27
	
	
	
	
	

	
	
	小计
	
	11.12
	
	10.56
	
	10.03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普通教室
	8290
	1.31
	15740
	1.24
	2241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6.5
	
	6.18
	
	5.87
	
	
	
	
	

	
	
	小计
	
	8.29
	
	7.87
	
	7.47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普通教室
	8990
	1.31
	17060
	1.24
	2430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20
	
	6.84
	
	6.50
	
	
	
	
	

	
	
	小计
	
	8.99
	
	8.53
	
	8.10
	
	
	
	
	

	
	旅游服务类
	普通教室
	9290
	1.31
	17640
	1.24
	2511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5
	
	7.13
	
	6.77
	
	
	
	
	

	
	
	小计
	
	9.29
	
	8.82
	
	8.37
	
	
	
	
	

	
	
	普通教室
	8790
	1.31
	16680
	1.24
	2376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00
	
	6.65
	
	6.32
	
	
	
	
	

	
	
	小计
	
	8.79
	
	8.34
	
	7.92
	
	
	
	
	

	
	注：每套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



	目录
	用房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七、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的使用面积
	（一）普通教室
	每班设 1 间，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二）合教班、基础课实验室、实训用房
	均应配置与专业相应的基础课实验室、合班教室、实训用房等专用教室及辅助用房。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三）教学辅助及行政管理用房
	均应配置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教研室等公共教学用房及辅助用房。公共教学用房的建筑面积，应分别不宜小于表 3 的规定。
	
	
	

	
	           表3     公共教学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图书阅览室
	700
	0.07
	1340
	0.67
	1920
	0.64
	
	
	实地查
看核实
	
	

	
	心理咨询室
	50
	0.05
	80
	0.04
	90
	0.03
	
	
	
	
	

	
	风雨操场
	1100
	1.10
	2100
	1.05
	3000
	1.00
	
	
	
	
	

	
	行政办公室
	1050
	1.05
	2000
	1.00
	2850
	0.95
	
	
	
	
	

	
	教研室
	800
	0.80
	1520
	0.76
	2160
	0.72
	
	
	
	
	

	
	小计
	3700
	3.70
	7040
	3.52
	10020
	3.34
	
	
	
	
	

	
	注：各种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其他办公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办公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用房面积不宜小于表3的规定。

	八、生活用房的配置标准
	           表4    生活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学校类别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学生宿舍
	5250
	5.25
	10500
	5.25
	15750
	5.25
	
	
	实地查
看核实
	
	

	
	食堂
	1200
	1.20
	2280
	1.14
	3240
	1.08
	
	
	
	
	

	
	单身教工宿舍
	270
	0.27
	540
	0.27
	810
	0.27
	
	
	
	
	

	
	其他附属用房
	2600
	2.60
	4940
	2.47
	7050
	2.35
	
	
	
	
	

	
	小计
	9320
	9.32
	18260
	9.13
	26850
	895
	
	
	
	
	

	
	学校应配置生活用房，其他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各类生活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4 的规定。



	目录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九、室内环境
	表 6                   各类用房平均照度表
	
	
	

	
	用房名称
	平均照度（LX）
	规定照度的平面
	照度均匀度
	
	
	

	
	普通教室、实验室、合班教室、多功能教室、心理咨询、室、办公室、会议室、卫生保健室
	300
	桌面
	不低于 0.7
	实地查看
核实
	
	

	
	教室前方黑板
	500
	黑板垂直面
	
	
	
	

	
	计算机教室、图书阅览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德育展览室
	300
	桌面
	
	
	
	

	
	体育活动室
	100
	桌面
	
	
	
	

	
	厕所、走道、楼梯间
	100
	地面
	
	
	
	



1.采光。应保证教室、图书阅览室及实验室等主要教学用房的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教学用房宜双侧采光，主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 左侧，主要采光窗窗台高度宜为 900ｍｍ。教学及办公用房的采光玻地比（窗户的透光面积与室内楼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并应防止眩光。 2.照明。教学、办公用房应采用配有保护角灯罩的荧光灯具，不得用裸灯。教学用房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悬挂高度必须满足照度均匀 度的要求，达到规定的照度标准。灯具悬挂高度距桌面不应低于 1700ｍｍ。生物实验室的实验桌上宜设局部照明。 教学用房的照明要能够分楼、分层、 分部位控制。各类用房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表 6 的规定 。

	目录
	项目
名称
	文件标准
	实际配置情况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十、学校体育场地
	（一）体育场地
	运动场地类别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实地查
看核实
	
	

	
	
	田径场（块）
	300 米环形跑道（4道）
	300 米环形跑道（8道）
	300 米环形跑道（6道）
	
	
	
	

	
	
	篮球场（块）
	2
	2
	3
	
	
	
	

	
	
	排球场（块）
	1
	2
	2
	
	
	
	

	
	
	器械体操区
	100 平方米
	150 平方米
	200 平方米
	
	
	
	

	
	
	注：1.300 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 100 米的直跑道，200 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 60 米直跑道。
2.田径场内应设置 1～2 个沙坑（长 5～6 米、宽 2.75～4 米，助跑道长 25～45 米）。
3.器械体操区学校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集中或分散配备。

	
	
	应根据学校班级的规模设置体育器材室一间。
	实地查看核实

	
	

	十一、教学卫生标准
	（一）
教室
	1.普通教室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1.13 平方米。
	
	
	

	
	
	2.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应有 2 米以上距离。
	
	
	

	
	
	3.教室内各列课桌间应有不小于 0.6米宽的纵向走道，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 0.6 米的横行走道。后排课桌后缘距黑板不超过 9 米。
	
	
	

	
	（二）
课桌椅
	1.教室内在座学生应每人一席。
	
	
	

	
	
	2.每间教室内至少应设有 2 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
	
	
	

	
	（三）
黑板
	1.黑板应完整无破损、无眩光，挂笔性能好，便于擦拭。
	
	
	

	
	
	2.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1.1 米;讲台桌面距教室地面的高度一般为 1.2 米。
	
	
	

	
	（四）
教室
采光
	1.单侧采光的教室光线应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双侧采光的教室主采光窗应设在左侧。
	
	
	

	
	
	2.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
	
	
	

	
	
	3.教室采光玻地比（窗的透光面积与室内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十一、教学卫生标准
	（五）
教室
照明
	1.课桌面和黑板照度应分别不低于 150LX 和 200LX，照度分布均匀。自然采光不足时应辅以人工照明。
	实地查
看核实
	
	

	
	
	2.教室照明应配备 40 瓦荧光灯 9 盏以上，并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灯管宜垂直于黑板布置。教室照明应采用配有灯罩的灯具，不宜用裸灯，灯具距桌面的悬挂高度为 1.7－1.9 米 。
	
	
	

	
	
	3.黑板照明应设 2 盏 40 瓦荧光灯，并配有灯罩。
	
	
	

	
	（六）
教室微
小气候
	1.教室应设通气窗，寒冷地区应有采暖设备。
	实地查
看核实
	
	

	
	
	2.新装修完的教室应进行室内空气检测，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可投入使用，并保持通风换气。
	
	
	

	十二、
生活设施标准
	（一）
学生
宿舍
	1.学生宿舍不应与教学用房合建。男、女生宿舍应分区或分单元布置。一层出入口及门窗，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实地查
看核实
	
	

	
	
	2.学生宿舍的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3平方米。
	
	
	

	
	
	3.应保证学生一人一床，上铺应设有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栏。
	
	
	

	
	
	4.宿舍应保证通风良好，寒冷地区宿舍应设有换气窗。
	
	
	

	
	
	5.学生宿舍应设有厕所、盥洗设施。宿舍设室外厕所的，厕所距离宿舍不超过 30 米，并应设有路灯。
	
	
	

	
	（二）
学校
集体
食堂
	1.学校食堂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实地查
看核实
	
	

	
	
	2.食堂应距污染源 25 米以上。
	
	
	

	
	
	3.食堂应有相对独立的食品原料存放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备餐场所、更衣室等。
	
	
	

	
	
	4.食堂加工操作间最小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8 平方米；墙壁应有 1.5 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装修的墙裙（餐间墙裙到顶）；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装修；配备有足够的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以及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
	
	
	

	
	
	5.食堂应当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设施设备。采用化学消毒时，需具备 2 个以上的水池（容器），不得与清洗蔬菜、肉类等设备混用。
	
	
	

	
	（三）
学校
生活
饮用
水
	1.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安全卫生的饮水以及相关设施。
	实地查
看核实
	
	

	
	
	2.供学校生活用水的自备井、二次供水的储水池（罐），应有安全防护和消毒设施，自备水源必须远
离污染源。
	
	
	

	
	
	3.采用二次供水的学校应取得有效的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学生供水。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十二、
中小学生活设施标准
	（四）
学校
厕所
	1.新建教学楼应每层设厕所。独立设置的厕所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和食堂相距 30 米以上。
	实地查
看核实
	
	

	
	
	2.女生应按每 15 人设一个蹲位；男生应按每 30 人设一个蹲位，每 40 人设 1 米长的小便槽。
	
	
	

	
	
	3.厕所内宜设置单排蹲位，蹲位不得建于蓄粪池之上，并与之有隔断；蓄粪池应加盖。
	
	
	

	
	
	4.厕所结构应安全、完整，应有顶、墙、门、窗和人工照明。
	
	
	

	十三、卫生与保健标准
	（一）
卫生
（保健）
室设
置
	1.卫生室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实地查
看核实
	
	

	
	
	2.保健室是指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在卫生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
	
	
	

	
	
	3.寄宿制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非寄宿制学校可视学校规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
	
	
	

	
	（二）
卫生
（保健）
室人
员配
备
	1.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
	实地查
看核实
	
	

	
	
	2．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保健教师由现任具有教师资格的教师担任。
	
	
	

	
	
	3.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保健教师应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三）
卫生
（保健）
室设
施与
设备
	1.卫生室：
（1）卫生室建筑面积应大于 40 平方米，并有适应学校卫生工作需要的功能分区。（2）卫生室应具备以下基本设备：视力表灯箱、杠杆式体重秤、身高坐高计、课桌椅测量尺、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急救箱、压舌板、诊察床、诊察桌、诊察凳、注射器、敷料缸、方盘、镊子、止血带、药品柜、污物桶、紫外线灯、高压灭菌锅等。
	实地查
看核实
	
	

	
	
	2.保健室：
（1）保健室建筑面积应大于 15 平方米，并有适应学校卫生工作需要的功能分区。（2）保健室应具备以下基本设备：视力表灯箱、杠杆式体重秤、身高坐高计、课桌椅测量尺、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急救箱、压舌板、观察床、诊察桌、诊察凳、止血带、污物桶等。
	
	
	

	学校确认
	

	评审结果
	

	审查员
签  字
	年   月   日         


附件4
钦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变更场地现场验收标准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验收结果

	一、
网点
选址
	（一）
学校
网点
布局
	1.学校网点布局应符合下列原则：（1.）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2）远离物理、化学污染源，避开地震危险地、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河流及水域；（3）学校应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4）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1.学校网点布局应符合下列原则：（1.）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2）远离物理、化学污染源，避开地震危险地、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河流及水域；（3）学校应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4）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实地查看
	
	

	
	
	2.学校服务半径要根据学校规模、交通及学生住宿条件、方便学生就学等原则确定。学生不应跨越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车流量大、无立交设施的城市主干道上学。
	实地查看
	
	

	
	
	1.新建的学校，校址应选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排水通畅、环境适宜、公用设施比较完善、远离污染源的地段。应避开高层建筑的阴影区、地震断裂带、山丘 地区的滑坡段、悬崖边及崖底、河湾及泥石流地区、水坝泄洪区等不安全地带。架空高压输电线、高压电缆及通航河道等不得穿越校区。
	实地查看
	
	

	
	
	2.学校不应与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公安看守所等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以及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毗邻。
	实地查看
	
	

	二、
新建
校舍
	新建
校舍
必备
材料
	1.立项申请和批复：《民办学校项目立项报告》、批复文件
	实地查看
	
	

	
	
	2.初步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实地查看
	
	

	
	
	3.定点文及附图（最终选址申请和批复及附图）
	实地查看
	
	

	
	
	4可行性报告和环评报告
	实地查看
	
	

	
	
	5.地质灾害评估报告
	实地查看
	
	

	
	
	6.学校布局规划（建筑单体方案）
	实地查看
	
	

	
	
	7.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
	实地查看
	
	

	
	
	8.不动产权证或土地证、法人证书
	实地查看
	
	

	
	
	9.学校近三年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实地查看
	
	

	
	
	10.《承诺书》
	实地查看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验收结果

	三、
办学
条件
	（一）
校舍
用房
组成
	学校规模: 应当具备基本的办学规模，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1200人以上。
	查看设置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由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三部分组成。
	实地查看核实
	
	

	
	
	1.教学实训用房：普通教室、合班教室、基础课实验室及实训用房等。
	实地查看核实
	
	

	
	
	2.教学辅助及行政管理用房: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考研室等。
	实地查看核实
	
	

	
	
	3.生活服务用房：应根据办学的实际需要设置教职工单身宿舍、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开水房、汽车库、配电室、教职工与学生厕所等用房；可设置学生宿舍、锅炉房、浴室、自行车库等用房。

	实地查看核实
	
	

	
	（二）
校舍
场地
	1.校园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建筑面积及体育运动场地与学校规模相适应。（见文件规定）
	1.现场实地查看、核实。
2.查看建筑平面图和校园总平面图。
	
	

	
	
	2.运动场地铺设塑胶地面（或人工草皮）、塑胶跑道。
	
	
	

	
	
	3.校舍场地有安全警示标志，并设置有无障碍设施（有无障碍设施符合规范要求）。
	
	
	

	
	（三）
教学
设备
	1.应当具有与专业设置相匹配、满足教学要求的实验、实习设施和仪器设备。工科类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2500元。
	实地查看核实
	
	

	
	
	2.图书馆和阅览室：适用印刷图书生均不少于30册；报刊种类80种以上；教师阅览（资料）室和学生阅览室的座位数应分别按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20％和学生总数的10％设置。
	实地查看核实
	
	

	
	
	3.实习、实训基地：要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要。
	实地查看核实
	
	

	
	
	4.要具备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现代远程职业教育及学校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其中，学校计算机拥有数量不少于每百生15台。
	实地查看核实
	
	

	
	（四）
教职工
配备
	1.师生比达到：1:20（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左右）；
	查看教职工合同核实
	
	

	
	
	2.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不低于20%；
	
	
	

	
	
	3.专业教师数应不低于本校专任教师数的50%，其中双型教师不低于30%，每个专业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2人。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验收结果

	四、
校园
规划
设计
	校园
规划
设计
	1.校园的总体规划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并根据需要适当预留发展余地。教职工住宅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不应建在校园内。
	实地查
看核实
	
	

	
	
	2.校园总平面设计宜按教学、体育运动、生活、勤工俭学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合理布局。各区之间要联系方便、互不干扰。教学楼应布置在校园的静区，并保证良好的建筑朝向。校园内各建筑之间、校内建筑与校外相临建筑之间的间距应符合城市规划、卫生防护、日照、防火等有关规定。
	实地查
看核实
	
	

	
	
	3.校园、校舍应整体性强。建筑组合应紧凑、集中，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要力求体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具有优秀历史文化重大价值的校园及校舍应依法保护，并合理保持其特色。校园绿化、美化应结合建筑景观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以形成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
	实地查
看核实
	
	

	
	
	4.体育活动场地与教学楼应有合理的间隔，并应联系便利。设有环形跑道的田径场地、球类场地，其长轴宜为南北方向。
	实地查
看核实
	
	

	
	
	5.校园内的主要交通道路应根据学校人流、车流、消防要求布置。路线要通畅便捷，道路的高差处宜设坡道。路上的地下管线井盖，应与路面标高一致 。
	实地查
看核实
	
	

	
	
	6.室外上下水、煤气、热力、电力、通讯等地下管线，应根据校园总体规划的要求合理布置，并按防火规范要求在适当位置设置室外消防栓供水接口。变配电系统应独立设置，规划设计用电负荷应当留有余量。室外多种管线的敷设应用地下管沟暗设。
	
	
	

	
	
	7.学校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应便于学生就学，有利于人流迅速疏散，不宜紧靠城市主干道。校门外侧应留有缓冲地带和设置警示标志。
	实地查看核实
	
	

	
	
	8.旗杆、旗台应设置在校园中心广场或主要运动场区等显要位置。
	实地查看核实
	
	

	
	
	9.校园应有围墙，沿主要街道的围墙宜有良好通透性。
	实地查看核实
	
	



	目录
	表1   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五、
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类别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4000人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类
	22710
	43700
	63090
	81000
	
	
	
	
	实地查看核实
	
	

	
	第二产业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23300
	44820
	64680
	83000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类
	24140
	46420
	66960
	85920
	
	
	
	
	实地查看核实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21310
	41040
	59280
	76200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22010
	42360
	61170
	78600
	
	
	
	
	
	
	

	
	
	旅游服务类
	22310
	42940
	41980
	79600
	
	
	
	
	
	
	

	
	
	文化艺术、体育与健身类
	21810
	41980
	60630
	---
	---
	---
	---
	---
	
	
	

	
	注：①表上建筑面积以墙厚 240ｍｍ计算，寒冷和严寒地区学校的校舍建筑面积指标，可根据实际墙厚增加。
    ②表中不含自行车存放面积。自行车的存放面积应按 1ｍ2/辆计，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另行增加，并宜在建筑物内设半地下室解决。




	六、教学设置标准
		表 2	教学实训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农林牧渔类
	普通教室
	9690
	1.13
	18400
	1.07
	26220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7
	
	0.64
	
	0.61
	
	
	
	
	

	
	
	实训用房
	
	7.74
	
	7.35
	
	6.98
	
	
	
	
	

	
	
	小计
	
	9.69
	
	9.20
	
	8.74
	
	
	
	
	

	
	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类
	普通教室
	10280
	1.13
	19520
	1.07
	27810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57
	
	0.64
	
	0.61
	
	
	
	
	

	
	
	实训用房
	
	8.33
	
	7.91
	
	7.51
	
	
	
	
	

	
	
	小计
	
	10.28
	
	9.76
	
	9.27
	
	
	
	
	

	
	交通运输类
	普通教室
	11120
	1.13
	21120
	1.07
	30090
	1.02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6
	
	0.64
	
	0.61
	
	
	
	
	

	
	
	实训用房
	
	9.17
	
	8.71
	
	8.27
	
	
	
	
	

	
	
	小计
	
	11.12
	
	10.56
	
	10.03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教育、司法服务、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普通教室
	8290
	1.31
	15740
	1.24
	2241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6.5
	
	6.18
	
	5.87
	
	
	
	
	

	
	
	小计
	
	8.29
	
	7.87
	
	7.47
	
	
	
	
	

	
	医药卫生、休闲保健类
	普通教室
	8990
	1.31
	17060
	1.24
	2430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20
	
	6.84
	
	6.50
	
	
	
	
	

	
	
	小计
	
	8.99
	
	8.53
	
	8.10
	
	
	
	
	

	
	旅游服务类
	普通教室
	8290
	1.31
	17640
	1.27
	2511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5
	
	7.13
	
	6.77
	
	
	
	
	

	
	
	小计
	
	9.29
	
	8.82
	
	8.37
	
	
	
	
	

	
	
	普通教室
	8790
	1.31
	16680
	1.24
	23760
	1.18
	
	
	
	
	

	
	
	合班教室
	
	0.15
	
	0.14
	
	0.13
	
	
	
	
	

	
	
	基础课实验室
	
	0.33
	
	0.31
	
	0.29
	
	
	
	
	

	
	
	实训用房
	
	7.00
	
	6.65
	
	6.32
	
	
	
	
	

	
	
	小计
	
	8.79
	
	8.34
	
	7.92
	
	
	
	
	

	
	注：每套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


	
目录
	用房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七、
教学及教学辅
助用房的使用
面积
	（一）普通教室
	每班设 1 间，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二）合教班、基础课实验、实训用房
	均应配置与专业相应的基础课实验室、合班教室、实训用房等专用教室及辅助用房。教室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2 的规定。
	
	
	

	
	表3    公共教学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m2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图书阅览室
	700
	0.07
	1340
	0.67
	1920
	0.6
	
	
	实地查
看核实
	
	

	
	心理咨询室
	50
	0.05
	80
	0.04
	90
	0.03
	
	
	
	
	

	
	风雨操场
	1100
	1.10
	2100
	1.05
	3000
	1.00
	
	
	
	
	

	
	行政办公室
	1050
	1.05
	2000
	1.00
	2850
	0.95
	
	
	
	
	

	
	教研室
	800
	0.80
	1520
	0.76
	2160
	0.72
	
	
	
	
	

	
	小计
	3700
	3.70
	7040
	3.52
	10020
	3.34
	
	
	
	
	

	
	注：各种用房面积中包括辅助用房面积。其他办公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办公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用房面积不宜小于表3的规定。

	八、生活用房
的配置标准
	表4   公共教学用房建筑面积表   单位：m2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用房名称
	基本指标
	实际配置情况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面积
	生均
	
	
	

	
	学生宿舍
	5250
	5.25
	10500
	5.25
	15750
	5.25
	
	
	实地查
看核实
	
	

	
	食堂
	1200
	1.20
	2280
	1.14
	3240
	1.08
	
	
	
	
	

	
	单身教工宿舍
	270
	0.27
	540
	0.27
	810
	0.27
	
	
	
	
	

	
	其他附属用房
	2600
	2.60
	4940
	2.47
	7050
	2.35
	
	
	
	
	

	
	小计
	9320
	9.32
	18260
	9.13
	26850
	895
	
	
	
	
	

	
	注：学校应配置生活用房，其他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配置，可在用房面积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各类生活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4 的规定。



	目录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检查结果

	九、
室内环境
	表 6    各类用房平均照度表
	
	

	
	用房名称
	平均照度（LX）
	规定照度的平面
	照度均匀度
	
	

	
	普通教室、实验室、合班教室、多功能教室、心理咨询、室、办公室、会议室、卫生保健室
	300
	桌面
	不低于0.7
	实地查
看核实
	

	
	教室前方黑板
	500
	黑板垂直面
	
	
	

	
	计算机教室、图书阅览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德育展览室
	300
	桌面
	
	
	

	
	体育活动室
	100
	地面
	
	
	

	
	厕所、走道、楼梯间
	100
	地面
	
	
	

	
	1.采光。应保证教室、图书阅览室及实验室等主要教学用房的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教学用房宜双侧采光，主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 左侧，主要采光窗窗台高度宜为 900ｍｍ。教学及办公用房的采光玻地比（窗户的透光面积与室内楼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并应防止眩光。 2.照明。教学、办公用房应采用配有保护角灯罩的荧光灯具，不得用裸灯。教学用房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悬挂高度必须满足照度均匀 度的要求，达到规定的照度标准。灯具悬挂高度距桌面不应低于 1700ｍｍ。生物实验室的实验桌上宜设局部照明。 教学用房的照明要能够分楼、分层、 分部位控制。各类用房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表 6 的规定 。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实际配置情况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十、
学校
体育
场地
	（一）
体育
场地
	运动场地类别
	1000人
	2000人
	3000人
	
	
	
	

	
	
	田径场（块）
	300 米环形跑道（4道）
	300 米环形跑道（8道）
	300 米环形跑道（6道）
	
	
	
	

	
	
	篮球场（块）
	2
	2
	3
	
	
	
	

	
	
	排球场（块）
	1
	2
	2
	
	
	
	

	
	
	器械体操区
	100 平方米
	150 平方米
	200 平方米
	
	
	
	

	
	
	注：1.300 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 100 米的直跑道，200 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 60 米直跑道。
2.田径场内应设置 1～2 个沙坑（长 5～6 米、宽 2.75～4 米，助跑道长 25～45 米）。
3.器械体操区学校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集中或分散配备。

	
	体育器材室
	应根据学校班级的规模设置体育器材室一间。
	
	
	

	十一、
教
学卫
生标
准
	（一）
教室
	1.普通教室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1.13 平方米。
	实地查
看核实
	
	

	
	
	2.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应有 2 米以上距离。
	
	
	

	
	
	3.教室内各列课桌间应有不小于 0.6米宽的纵向走道，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 0.6 米的横行走道。后排课桌后缘距黑板不超过 9 米。
	
	
	

	
	（二）
课桌椅
	1.教室内在座学生应每人一席。
	实地查
看核实
	
	

	
	
	2.每间教室内至少应设有 2 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
	
	
	

	
	（三）
黑板
	1.黑板应完整无破损、无眩光，挂笔性能好，便于擦拭。
	实地查
看核实
	
	

	
	
	2.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1.1 米;讲台桌面距教室地面的高度一般为 1.2 米。
	
	
	

	
	（四）
教室
采光
	1.单侧采光的教室光线应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双侧采光的教室主采光窗应设在左侧。
	实地查
看核实
	
	

	
	
	2.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
	
	
	

	
	
	3.教室采光玻地比（窗的透光面积与室内地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
	
	
	




	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标准
	检查办法
	学校自评
	检查结果

	十一、
教学
卫生
标准
	（五）
教室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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